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學生議會 會議記錄 

第十二屆第一會期 第二次法規委員會會議 

時  間：109 年 10 月 23 日（星期五）下午 12 時 20分 

地  點：多功能活動中心輔樓 J203 

主  席：魏召委辰安                   記錄：曹凱雯 
 
出 席 者：魏召委辰安、王議員怜嵐、李議員闈祐、黃議員孝聖、游議員宜芹  

列 席 者：劉議長大可、陳副議長奕竹 

請假人員： 

壹、 宣布開會 （開會時間 12 時 31 分） 

貳、 主席致詞 

因為有些人的課比較趕，像我下午是廚課如果又有輪到值日組的話，我

45分就要走了，所以如果訂的開會時間是 20分，如果會晚來也要提早

說，但也不要太晚來，因為人數過少的話，會議也沒有辦法進行，我希

望大家都可以準時，這樣對大家也有幫助，早點開完就可以早點結束。 

參、 宣讀並認可議程 

大家對今天的開會議程有無異議，沒有異議就進行下個議程。 

肆、 報告及詢答事項 

魏召委辰安：請各位看到群組的三個 word檔，原本在上學期末，在 13

條裡面我們要修的就是最後一條，因為有些東西我們經自

己學生議會裡面討論過，然後都讀過也認可同意它，就可

以直接讓它通過，就不用再去送審到行政會議，因為那是

我們內部的事情，就不用在內部的事情送審行政會議，這

樣等於多一個手續，所以我們打算把最後一條稍微改一

下，改成是我們自己內部通過，然後後來我們仔細看一下

細部的東西，有些東西其實並不用去動，所以後來從那 13

條變成現在的這 3條，那可以看到上面有修正條文跟現行

條文，修正條文是要修正的，現行條文是原本的，那我們

這個會期主要就是要把這三條修過。 

伍、 前會遺留之事項 

陸、 提案討論 



【討論一】：茲提出「國立高雄餐旅大學學生會組織規程」部分條茲提

出「國立高雄餐旅大學社團活動經費補助要點」第十一條

條文修正草案，提請審議。 

討論及質詢： 

魏召委辰安︰這就是我們那 13條的其中 1條，但不是我們主要要修的

那 3條。 

劉議長大可︰之所以沒有要修改是因為活動經費補助要點原本就訂的滿  

寬鬆的，所以後來我們討論過後發現沒有要修改的必要。 

魏召委辰安︰那我們採舉手對此案進行表決，是否同意修法。 

決議: 同意 0 人 不同意 3 人 不通過 

【討論二】：茲提出「國立高雄餐旅大學學生議會各委員會組織章程」

第二十四條條文修正草案，提請審議。 

討論及質詢： 

劉議長大可︰那我說明一下組織章程的部分，他有兩個問題，第一個它

原本寫的是過半決但是法規說要 32決，就是要達三分之

二的人同意才行，在決議過後要向行政會議和學務會議告

知，但這個是我們自己內部的組織章程是我們自己委員會

修訂，不需要通過行政會議和學務會議，就像我們的五

法，學生會組織規程也修正過，不用在到行政會議上提

案，所以簡單改成我們決議過後就可以實施。 

魏召委辰安︰那我們採舉手對此案進行表決，是否同意修法。 

決議: 同意 3 人 不同意 0 人 通過 

【討論三】：茲提出「國立高雄餐旅大學學生議會秘書處組織章程」第

十條條文修正草案，提請審議。 

討論及質詢： 

劉議長大可︰原本秘書處的章程也訂得很寬鬆，它甚至只要秘書長自己

擬定再告知議會成員就可以了，所以應該也沒有什麼需要

更改。 

魏召委辰安︰那我們採舉手對此案進行表決，是否同意修法。 

決議: 同意 0人 不同意 3 人 不通過 

【討論四】：茲提出「國立高雄餐旅大學正副會長選舉罷免要點」第八

條條文修正草案，提請審議。 

討論及質詢： 

劉議長大可︰正副會長選舉還是需要學校的備查，所以還是要經過校務

會議同意，所以後來還是不建議修改它。 

魏召委辰安︰那我們採舉手對此案進行表決，是否同意修法。 

決議: 同意 0人 不同意 3 人 不通過 

【討論五】：茲提出「國立高雄餐旅大學學生自治選舉委員會組織章

程」第十七條條文修正草案，提請審議。 



討論及質詢： 

劉議長大可︰原本的條文是要課指組備查，就是修完後還要給課指組

看，但這是我們自己內部的，所以就不太需要再給課指組

備查，想說建議修改成我們全體決議過後就可以實施。 

魏召委辰安︰那我們採舉手對此案進行表決，是否同意修法。 

決議: 同意 3人 不同意 0 人 通過 

【討論六】：茲提出「國立高雄餐旅大學學生會收取會費暨管理辦法」

第十五條條文修正草案，提請審議。 

討論及質詢： 

劉議長大可︰這條的部分跟正副會長一樣，比較重要且與錢相關，所以

課指組建議要上呈到行政會議讓老師們知道要收費，然後

知道我們收費標準是什麼，所以建議先不修改。 

魏召委辰安︰那我們採舉手對此案進行表決，是否同意修法。 

決議: 同意 0人 不同意 3 人 不通過 

【討論七】：茲提出「國立高雄餐旅大學學生會收取會費暨管理辦法」

第二十六條條文修正草案，提請審議。 

討論及質詢： 

劉議長大可︰它本來是要上呈給學務處跟學生評議會輪查，但我們現在

學生評議會尚未成立，所以想說改成送到學務處備查好。 

魏召委辰安︰那我們採舉手對此案進行表決，是否同意修法。 

決議: 同意 3人 不同意 0 人 通過 

柒、 臨時動議 

捌、 聲明與補述 

玖、 主席結論 

辛苦了，大家。 

壹拾、 散會（結束時間：12時 50分） 

 


